
合旻聯合地政士事務所 新竹市田美三街 52 號一樓    03‐5338868 

財產交易所得稅相關申報簡表  

房地購買登記完成日    年   月   日 

房地出售登記完成日    年   月   日 

舊制 

標準核定 
105/1/1 

前取得 

(101.08.01 實

價登錄前) 

所得 

建物評定現值 ൈ 財產交易所得核定標準率ሺ參考: 𝟏𝟏𝟑年度新竹市𝟑𝟐% 竹北𝟑𝟕%ሻ 
＝ ቀ       ቁ ൈ ቀ     %ቁ ＝ ቀ       ቁ 依財政部當年公告為主 

新竹縣市房地成交價超過三千萬以上、或不含車位每坪單價 50 萬以上: 

＝賣價 ൈ
ቀ建物評定現值          ቁ

ቀ建物評定現值 ൅ 土地公告現值            ቁ
ൈ 20% 

應備文件 契稅稅單影本或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影本（公契）。 

申報時間 於    年 5 月申報，財產交易所得併入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 

舊制 

核實申報
105/1/1 

前取得 

(101.08.01 實

價登錄後) 

 

所得 ＝ ቀ 賣價 െ 成本 െ 費用ቁ ൈ
ቀ建物評定現值          ቁ

ቀ建物評定現值 ൅ 土地公告現值 ቁ

應備文件 
買入與賣出的買賣契約書（私契）、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公契）。 

成本及費用單據（契稅、代書費、外管費、土增稅、仲介費、修繕費等）。 

申報時間 於    年 5 月申報，財產交易所得併入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 

新制 

房地合一
105/1/1 

後取得 

所得稅額 

成本＝ ቀ買價 ൅ 契稅 ൅ 印花稅 ൅ 代書費 ൅ 規費 ൅ 仲介費ቁ  ＝ ቀ      ቁ 

費用＝ ቀ仲介 ൅ 代書 ൅ 履保費ቁ 或成交價 ൈ 3%ሺ最高 30 萬ሻ＝ ቀ      ቁ 

所得＝ ቀ 賣價 െ 成本 െ 費用 െ 土地漲價總數額ቁ  ൈ  ቀ稅率%ቁ 

＝ ቀ    െ     െ    െ    ቁ ൈ ቀ   %ቁ ＝ ቀ      ቁ 

應備文件 
申報書、買入與賣出的買賣契約書（私契）、土地與建物謄本。 

成本及費用單據（契稅、代書費、外管費、土增稅、仲介費、修繕費等）。 

申報時間 出售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起 30 日內至戶籍地國稅局申報。 

自用住宅扣抵稅額（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出售或重購之房屋係以納稅義務人本人或其配偶名義登記的。 

（二）納稅義務人出售或重購之房屋均須為自用住宅。 

（三）納稅義務人出售自用住宅房屋已繳納該財產交易所得部分之綜合所得稅。 

（四）於出售自用住宅房屋完成移轉登記日起 2 年內重購者，先購後售者也適用。 

（五）重購自用住宅的房屋其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者。（備註：新制可按比例計算扣抵稅額）。 

 應檢附之證件：戶口名簿影本、房屋所有權狀影本、重購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買賣契約書及收付價款證

明影本；或向地政機關辦理移轉登記買入、賣出之契約文件影本。 

 申請扣抵或退還年度，先售後購者，為重購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年度；先購後售，為出售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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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之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稅 
一、適用要件 ： 

 1. 土地出售後二年內重購，或先購買土地二年內再出售土地 

 2. 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 

 3. 原出售土地及新購土地所有權人同屬一人 

 4. 出售土地及新購土地地上房屋須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並且在該地辦竣 

 戶籍登記 

 5.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 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7 公畝部分 

 6. 出售土地於出售前一年內沒有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行為 

 7. 如為先購後售案件，應於重購土地時，已持有供自用住宅使用之土地為適用範圍 

二、檢附證件： 

 1. 原出售土地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之契約文件影本 

 2. 新購土地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之契約文件影本 

 3. 出售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收據聯正本（如無法提示，改立具切結書） 

 4. 出售土地及重購土地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建物證明文件） 

 5. 原出售土地係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檢附在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之戶口名簿影本及

 土地所有權人(有)無租賃情形申明書。 

三、申請期限 

 1. 先賣後買者於重購後申請 

 2. 先買後賣者於出售後申請 

四、申請地點 

 原出售土地之主管稽徵機關 

五、節稅情形 

 就已繳納的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 

六、其他相關規定 

 1. 重購退稅列卡管制，重購土地 5 年內再行移轉或改變用途者，補繳原退稅款。 

 2. 重購退稅符合要件，沒有申請次數限制。 

 3. 出售時沒有申請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者，也可申請重購退稅。 

 4. 二年間出售與重購多處自用住宅用地，只要符合要件，可併計申請重購退稅。 

 5. 90 年 1 月 1 日行政程序法施行後，重購退稅請求權時效為 5 年。 

七、重購自用住宅退還稅款計算公式 

 新購自宅用地的申報移轉現值－（原出售自宅用地申報移轉現值－已繳土地增值稅）＝A 

 A 如為零或負數，則不符合退稅要件） 

 已繳土地增值稅款 ≦ A 時，已繳的增值稅款可全數退還。  

 已繳土地增值稅款 ＞ A 時，可退還相當於 A 的稅款。 


